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

           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申請入會之流程圖              99.01.27版

	主管機關(證期局)
	公司
	公會

	
	
	


依據投信事業設置標準第12條規定之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





資料齊備後審核無誤，核發准予籌設函予籌設公司





收  件





收到准予籌設函





依據公會入會辦法及「投信業務人員申報作業辦法」檢附入會申請書，董、監、經理人、部門主管與業務人員申報表及相關證明文件，送達公會








收  件





資料齊備後審核無誤，檢送理事長核定入會，核發「核定入會函」予公司





1.收到入會申請書後一個星期內與公司約定時間至公司訪視，訪視完畢，無任何問題者，將核發「同意入會函」。


2.審核業務人申報表及資料，審核無誤，出具「業務人員資格審查合格名冊」





收  件





備妥投信事業設置標準第13條規定之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業執照








收  件





資料齊備後審核無誤，核發「營業執照」予公司





收  件





1.將「投信事業營業執照」及「公司設立核准函」傳真至公會並通知公會承辦人


2.檢送負責人登記申報表由公會初審後轉證期局核備





收  件





提下次理事會追認，理事會決議通過，核發「會員證書」；報內政部核備





收件


公會核發之「核定入會函」





收件


公會核發之「會員證書」





1.自主管機關許可之日起6


個月內完成公司設立登記


2.依據投信事業設置標準第13條規定準備相關文件








